
新竹看守所常見問題 Q&A 整理 

 
一、 誰可以送入財物及飲食? 

答: 可送入物品的人(稱為「外界」包括: 

(一)收容人的最近親屬(包括配偶、直系血親、三親等內旁系血親、二親等內之姻

親)及家屬。 

(二)機關認為有必要且適當之人:例如律師、辦理公務接見之其他機關或社福團體。 

(三)由收容人書面申請的其他人(限 3 人內)，且需經機關審核完成及身分核對無誤，

始可送入財物及飲食。 

二、 送入「金錢」有何限制? 

答: 

(一) 形式:僅限新台幣現金袋、郵局匯票或銀行本票。 

(二) 頻率:每位送入人對個別收容人每日一次。 

(三) 金額:每次最高 1萬元(超過須經機關長官許可)。 

(四) 若收容人保管金超過 10萬元，機關可限制再送入。 

三、 送入「飲食」有何限制? 

答: 

(一) 種類:主食、菜餚、水果及餅乾。. 

(二) 頻率:被告每日一次；受刑人每三日一次。 

(三) 每次重量不得超過 2公斤。 

(四) 送入人每日限送一次，限送給一人(家屬例外)。 

例如:母親當日購買二包會客菜，一包寄給收容人A(兒子)、一包寄給收容人

B(朋友)，收容人B(朋友)部分則不可寄入。 

四、 送入「必需物品」有何限制? 

答: 

(一) 衣、褲、帽、襪、內衣及內褲，各以三件為限。 

(二) 被、毯、床單、枕頭、肥皂、牙膏、牙刷及毛巾，各以一件為限。 

(三) 圖書雜誌，以三本為限。 

(四) 信封五十個、信紙一百張、郵票總面額三百元、筆三支為限。 

(五) 親友照片以三張為限。 

(六) 眼鏡，依收容人實際需求送入（以塑膠鏡框及鏡片為限）。 

(七) 健保卡及其他身分識別文件，依收容人實際需求送入。 

※送入方式:機關指定時間親送或寄入(寄入須黏貼許可包裹單)。 

五、 可隨信寄入物品有哪些? 

答: 

種類 數量 次數 備註 

相片 3 張 每月一次 
(每一送入人對個別收容

人) 

無需事先申請 

郵票 300 元 每月一次 
(每一送入人對個別收容

人) 

無需事先申請 

信紙 10 張 每月一次 
(每一送入人對個別收容

人) 

無需事先申請 

信封 5 個 每月一次 
(每一送入人對個別收容

人) 

無需事先申請 

現金 10000 元 每日一次 
(每一送入人對個別收容

無需事先申請 
(比照匯票辦理存入保管



人) 金) 
 
六、 其他可申請送入的物品?收容人可書面申請，由外界送入以下物品: 

答: 

(一) 報紙或點字書刊。 

(二) 宗教物品或典籍。 

(三) 教化或輔導用具。 

(四) 醫師認定必要之藥品。 

(五) 子女所需用品。 

(六) 其他經監所長官核准者。 

七、 不得送入或可能被退回的情況? 

答: 

(一) 違反上述數量或送入方式之規定。 

(二) 物品無法檢查、易腐敗、有危險或妨礙衛生。 

(三) 夾帶違禁物。 

(四) 來自違反食品規範之業者。 

(五) 其他有妨害監所秩序或安全之情事。 

※機關若拒收，將退回並說明原因；若6個月無人領回，物品將報廢或歸公。 

八、 若被禁止送物怎麼辦? 

答: 

(一) 最長不得超過 30日(調查中) 

(二) 若情節重大，最長可禁止 3個月。 

(三) 機關須提供書面通知與申訴途徑。 

(四) 機關行政流程如下: 

1. 機關寄送書涵給予送入人陳述意見。 

2. 陳述意見無理由時，發(寄)送「本所調查期間禁止送入財物行政處分書」，

通知調查期間禁止送入財物，最長不得逾三十日；無理由時，則停止禁止

送物處分。 

3. 調查足認有事實嚴重危害機關安全，機關則以書函方式送達本所禁止送入

財物行政處分書，自調查完畢之日起至多三個月；如未符合前述情形則立

即停止調查期間禁止送入財物之行政處分。 

4. 送入人如不服機關處分，可於處分送達翌日起 30日內向送入機關之上級

機關提起訴願。 

九、 同居人需要收容人事先書面提出申請嗎? 

答:同居人不屬於收容人書面申請的其他人(3 人)範疇，其屬於家屬，由收容人提出

經機關認定完成。 

 

十、 可以多位收容人書面申請名單都寫 A為送入人嗎? 

答:可以，在金錢及送入物品沒有影響，但 A送入菜餚就會受到影響，A每日總量只

能送 1包會客菜，所以 A每日只能送會客菜給 1位收容人。 

 

十一、 我申請 A(朋友)為我的送入人，我這樣是不是每天都可以吃到 A送的會客菜? 

答:不正確，受刑人 3天收 1次會客菜、被告每日 1次、觀察勒戒收容人限制不得寄

入會客菜。 

 

十二、 A(符合送入資格)可以拿 B(符合送入資格)的身分證充當人頭送入物品及飲食嗎? 

答:不可以，每次送入物品及飲食皆需要本人攜帶本人證件辦理，且不得以視訊影像

替代本人到場。 

 
十三、 新修法對送入金錢(匯票)、物品(包裹或隨信寄入)有受到影響嗎? 

答:有，不管是送入金錢(匯票)、飲食或其他物品都需要符合:1. 收容人的最近親屬、

家屬、配偶、直系血親、三親等內旁系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2. 機關認為有必要



且適當之人、3. 由收容人書面申請的其他人(限 3人內)。 

 
十四、 我可以臨時變更申請名單嗎? 

答:原則上每週二受理申請變更名單，並於當周星期五下班前完成變更，確保下星期

一前變更完畢，所以無法隨時申請隨時變更。 

 
十五、 有哪些情況我朋友送東西(金錢、會客菜、其他物品)給我會被退回? 

答: 

(一) 朋友姓名不在收容人提交申請名單上。 

(二) 朋友有在提交申請名單上，但未完成身分驗證。 

十六、 有哪些情況最近親屬、家屬送東西(金錢、會客菜、其他物品)給我會被退回? 

答:最近親屬、家屬雖然不需事先申請，但如果未完成身分驗證(證明與收容人為最

近親屬、家屬關係)，一樣無法寄入。 

 
十七、 其他有什麼容易忽視的事項? 

答:送入人寄入匯票前務必符合送入人資格，並完成身分驗證後再寄出，並在匯票信

封上填寫送入人姓名，以便機關查核。 

 
十八、 如果送入人遲遲無法來機關親自辦理身分驗證該怎麼辦? 

答:機關會給收容人「送入人身分檢核表」，請收容人郵寄給送入人，由送入人填妥

資料後，並附上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寄還給收容人，再由收容人提交給機關完成身分

驗證。 

 
十九、 「送入人身分檢核表」如果送入人不願意填寫提供身分證影本等資料，又無法來

機關親自辦理，是不是沒辦法寄? 

答:對，因為法條規定送入財物一定要繳驗身分證明文件。 

 
二十、 什麼情形送入人可以一次送入多包會客菜? 

答:依法規第 5條規定，送入人為同一矯正機關收容人最近親屬或家屬者。例如:媽

媽一次來看兩個兒子、同居人(女)來寄菜順便寄菜給同居人(女)的爸爸。 

二十一、 有關最近親屬的範圍? 

答:配偶、直系血親、三親等內旁系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 

二十二、 有關最近親屬、家屬提出證明有困難之處? 

答:機關內行動接見也是最近親屬、家屬才能申請，申請一樣要檢附證明，所以比照

行動接見辦理。 

二十三、 如何查詢收容人是否收容在矯正機關，或是否可以辦理接見？ 

答: 

(一) 矯正機關於收容人新收後，均會寄發「收容人入監（院、所、校）通知單」，

告知接見相關規定，並提醒收容人親屬慎防詐騙電話。 

(二) 由於矯正機關提供收容人個人資料須受「個人資料保護法」規範，故於收容人

入機關時，機關均請渠等自行填寫「收容人資料開放查詢意願表」，倘為勾選同

意欄位者，始得提供查詢；另涉及個人隱私（如罪名、刑期、出監日期等）之資

料部分，仍請逕詢收容人為宜。 

二十四、 何時可以辦理接見？機關辦理接見的時間為何？連續假日或國定例假日可

以接見嗎? 

答: 

(一) 收容人（禁止接見收容人除外）於進入矯正機關，完成新收程序確認身分後，

即可於規定接見辦理時間內辦理接見。 

(二) 矯正機關辦理接見係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每年公告之「中華民國政府機關辦

公日曆表」之上班日辦理接見。 

為便利無法於上班日辦理接見之民眾，國定例假日或其他休息日之接見，得由機

關每月擇定至少 1 日國定例假日辦理接見，或於不同國定 



(三) 例假日分 2 次半日辦理。辦理之日期，機關將預先以公告於機關全球資訊網

網頁、接見室之布告欄等適當方式對外公開。 

二十五、 機關提供給收容人的飲食、物品有哪些？不足者該如何準備？ 

答: 

(一) 目前收容人三餐飲食，均由矯正機關按時提供；飲用水、制服褲(含夾克)、公

用餐具等亦由機關供應。 

(二) 收容人新入矯正機關時，機關均會發放基本生活物資（包含內衣褲、牙刷、牙

膏、毛巾、衛生紙、香皂各 1 件），若認有不足時，可由親友寄(送)入或自費

購買。 

(三) 收容人因經濟困難無力自備日常用品時，可向機關提出申請，經審核通過後由

機關補助之。 

(四) 收容人如急需日常用品時，亦可向機關提出申請，並依指定方式返還。 

(五) 收容人日常生活用品如有特殊需求（如義肢、拐杖、假牙），可向機關提出申請，

經核准後由機關協助代購，或由親友自接見室送入，另亦可申請以郵寄包裹方

式寄入。 

二十六、 新收時，可攜入矯正機關的物品有哪些規定呢？ 

答: 

(一) 矯正機關內場舍空間有限，新收攜入之物品以生活必需用品為限，且勿攜帶過

量之物品。 

(二) 金錢部分：收容人進入矯正機關，僅須負擔日常生活用品或健保看診掛號及部

分負擔費用。另除購買電器用品外，並無大筆消費，故毋需攜入大筆金錢。 

(三) 藥品部分：攜入藥品應以醫療需求為主，且須有完整藥袋、罹病醫院診斷證明、

處方箋。另藥品須完整未拆封並附成分說明，經機關衛生科醫師檢查評估後，

核准者將發還收容人使用。 

(四) 生活用品部分：個人身分證件、內衣褲、健保卡、襪、毛巾、筆、肥皂、牙膏、

牙刷、信封、信紙、衛生紙及圖書雜誌等得以攜入。被、床單、枕頭等限單人

尺寸。又如攜入特殊物品（如義肢、義眼、假牙等），經檢查核准後，即可使用。 

(五) 攜入衣物皆須送交檢查，原則如下 

1. 檢查係以衣物之整體性及收容人需求性為前提。物品如有妨害機關秩序、

影響戒護安全、夾帶違禁物品、不易或無法檢查、檢查後產生質變或破壞

原有外觀與功能者，禁止攜入。 

2. 電器用品不得攜入。但經移監(院、所、校)、借提寄禁攜入者，確認無誤

後，許其更換標籤後繼續使用。 

3. 衣褲、被、床單、枕頭、襪、毛巾等用品，須泡水並拆開檢查。 

4. 攜入物品，經檢查發現涉及違法情事時，機關將依法究辦。 

二十七、 收容人進入矯正機關後，會得到哪些醫療照護？ 

答:矯正機關提供之醫療照護，如下： 

(一) 預防保健：實施健康檢查，對於罹慢性病或特殊疾病之收容人列冊追踪。另對

收容人實施衛生教育，預防疾病發生。 

(二) 疾病治療：收容人身體不適，將由醫師診察治療，提供妥適醫療照護。 

(三) 傳染病防治：新收時，即實施傳染病血液篩檢（檢驗有無罹患愛滋病或梅毒）

及胸部 X 光篩檢，以達及早發現，及時治療之效。另各機關每年固定辦理 1 

次擴大篩檢，以增加防治效能。 

二十八、 入矯正機關執行時，可否購買物品？有限制規定嗎？ 

答: 

(一) 入矯正機關執行時，攜帶之金錢應交由機關代為保管，並給予保管金及勞作金

手摺，用以登載機關內之購物及其他支出紀錄。 

(二) 收容人向矯正機關消費合作社申購之物品種類區分為「一般性物品」食品類）

與「非一般性物品」（電器、電池、棉被等非食品類）。販售物品價目明細表詳

列各項物品品名與售價，以低於市價販售，並於機關接見室及場舍公開，使外

界及收容人知悉。 

(三) 矯正機關基於維護秩序與安全，一般性物品每人每日消費以新臺幣（以下同）



300 元為限。另年節（指端午節、中秋節當日及除夕至初三）每日消費金額以 

600 元為限。又當日消費金額未達上限者，不得累計合併使用。 

二十九、 若要送入「金錢」予收容人，有何規定？ 

答: 非親屬關係之送入人，需符合收容人提出送入財物人員登記表名單上人員，其

規定說明如下: 

(一) 送入金錢之種類以現金(新臺幣)、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所簽發之匯票、國內

其他金融機構簽發之本票為限。 

(二) 每一送入人對個別收容人每日限一次，每次以一萬元(新臺幣)為限。但因繳交

醫療費用或有其他特別之事由，經機關長官許可者，不在此限。若收容人保管

金總額已逾十萬元，機關得限制送入金錢之次數及額度。 

(三) 送入金錢，得以經由機關指定櫃台送入或寄入。循寄入方式為之者，以現金袋

(指郵局報值郵件或保價郵件)、匯票或本票為限。 

1. 經由機關指定櫃台送入：由送入人至接見室填寫申請單，將欲送入之金錢

與申請單交予經辦人員，於領取收據時，確認交寄金額是否正確即可。 

2. 以現金袋、郵政匯票或本票以掛號寄入：至郵局購買現金袋或郵政匯票

(應指明受款人姓名)，或開立本票(應指明受款人姓名)，並於信封上詳細

記載收容人姓名、編號、所屬場舍及送入人姓名、聯絡電話，以掛號寄入。

經收容人當面點清簽收，寄款收據交由收容人收執保管。 

三十、 若要送入飲食予收容人，有何規定？ 

答:非親屬關係之送入人，需符合收容人提出送入財物人員登記表名單上人員，其規

定說明如下: 

(一) 送入飲食，種類以主食、菜餚、水果及餅乾為限。 

(二) 送入飲食之次數： 

1. 依外界對受刑人及被告送入金錢與飲食及必需物品辦法之規定，被告每日

收受一次，受刑人每三日收受一次。但經法院、檢察官裁定被告禁止受授

物件之被告，機關將依院檢所為禁止之對象、範圍及期間進行管制，且送

入人每日限送一次，限送給一人(家屬例外)。 

2. 依觀察勒戒處分執行條例規定，外界不得送入飲食予受觀察、勒戒人。依

戒治處分執行條例規定，外界不得送入飲食予受戒治人，但農曆除夕至初

五、一月一日至二日、母親節、端午節、父親節及中秋節得送入飲食，請

依機關於接見室或機關全球資訊網網站上之公告時間為準。 

(三) 其他身分收容人，依外界對受刑人及被告送入金錢與飲食及必需物品辦法第 

13 條規定辦理。 

(四) 送入飲食之方式，以經由機關指定櫃台送入為限。 

三十一、 若要送入必需物品予收容人，有何規定？ 

答:非親屬關係之送入人，需符合收容人提出送入財物人員登記表名單上人員，其規

定說明如下: 

(一) 送入必需物品，每一送入人對個別收容人每月限一次，種類及數量限制如下：

被、毯、床單、枕頭、肥皂、牙膏、牙刷及毛巾，每次以一件為限；衣、褲、

帽、襪、內衣及內褲，每次以三件為限；圖書雜 誌，每次以三本為限；信封五

十個、信紙一百張、郵票總面額三百元，筆三支、親友照片三張。另，眼鏡、

全民健康保險保險憑證等身分識別文件，依收容人實際需求送入。 

(二) 送入之必需物品，如收容人所有之數量顯超出個人生活所需，或囿於保管處所

及收容人生活空間，機關長官得限制或禁止送入。 

(三) 送入之方式如下: 

1. 經由機關指定櫃台送入者，應繳驗身分證明文件，登記姓名、身分證明文

件字號、聯絡電話、住居所或聯絡地址、收受收容人之姓名及編號、送入

物品之種類、數量。 

2. 循寄入方式為之者，由機關先發給許可文件或標誌，再由送入人於寄入時，

將該許可之文件或標誌黏貼於包裹外盒。 

3. 經由機關許可之其他方式送入。 

三十二、 請問寄送包裹辦理程序與注意事項為何？ 



答:非親屬關係之送入人，需符合收容人提出送入財物人員登記表名單上人員，其規

定說明如下: 

(一) 收容人應向機關提出申請及明細單，載明郵寄物品品名與數量，經機關核可後，

將郵寄包裹明細單寄予指定之親友。 

(二) 收容人親友得以郵寄方式，或經由機關指定櫃台送入。寄(送)入之物品應符合

明細單上之物品品名與數量，並將明細單黏貼於包裹正面，以利查對。 

三十三、 請問應如何申請收容人「在監（院、所、校）證明」？ 

答: 

(一) 申請要件： 

收容人因須辦理兵役手續、財產繼承、助學貸款、學雜費補助、農保及勞保與

健保事宜、低收入補助、殘障補助、老人年金、老農年金及國民年金補助、房

屋車輛過戶、離婚協議、子女教養…等事項，需申請在監(院、所、校)證明者。 

(二) 申請在監(院、所、校)證明書時，應由收容人本人提出申請。另如家屬前來申

請，必須攜帶國民身分證及可證明雙方關係之文件，並經收容人事先同意書寫

報告申請，始可發給證明文件。 

(三) 作業程序： 

由收容人自行書寫申請報告或依式填具申請書，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機關

申請經核可用印後，發給在監(院、所、校)證明，再由指定之家屬領回或由收

容人具領郵寄予家屬。 

三十四、 請問應如何申請收容人「出監（院、所、校）證明」？ 

答: 

(一) 非利用網路申請： 

1. 前收容人必須親自攜帶身分證正本、印章至機關辦理，如委託親屬前來代

辦，必須攜帶委託書、前收容人身分證，代領人身分證、足以證明雙方親

屬關係之文件，以供查核。 

2. 相關申請表格可至法務部便民服務線上申辦系統下載 (網址為 

https://eservice.moj.gov.tw/）。 

(二) 利用網路申請: 

1. 請 連 結 至 「 法 務 部 便 民 服 務 線 上 申 辦 系 統 ( 網 址 為 

https://eservice.moj.gov.tw/）」，下載申請書後，確實填寫申請表所列

每一欄位，連同申請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郵寄至執行機關。 

2. 機關收到申請書審核核准後，將開具證明，並以郵寄方式寄予申請人(請

自備回郵信封填妥收信地址及收件人姓名)。 

 

三十五、 有關無法前來機關身分核對之收容人提出送入財物人員登記表名單上人員，

填寫收容人提出送入人身分核對資料表寄回時是否可以計入匯票? 

答:可以，但收容人提出送入人身分核對資料表檢附身分證影本資料正確無誤，且須

符合前問題五可隨信寄入之物品種類、數量及次數，則許可寄入。 

 

 

  







 


